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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建局关于做好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

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总结报告

市府办：

为切实做好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在

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我局高度重视，迅速研究部署，

深入剖析问题，认真研究对策，积极主动对接，倾听民意心

声，虚心接受意见，采取扎实有效的工作措施，用心、用情、

用力做好人大代表相关意见建议的办理工作，进一步了提高

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。现将办理情况总结报告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今年来，我局承办人大代表建议共 11 件，其中主办件 3

件（无重点建议件），会办 8 件，3 个主办件分别是第 02 号

建议《关于将市区四马路及建设西路拆迁改造列入 2018 市

区道路改造计划的建议》、第 15 号《关于建设沙滩海滨公

园，献礼建市三十年的建议》、第 21 号《关于要求市政府

将红海湾开发区基础设施纳入市区市政规划建设的建议》。

按照办理要求，为切实加强对议案办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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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组高度重视，局主要领导严格落实“一把手”责任制，及

时协调解决议案办理工作中的问题，亲自统筹及部署，并根

据线条分工指定每一个主办、会办件的分管领导具体协调，

特别是对三个主办件，落实局市政科具体负责，并指定专人

负责，市政科科长作为联络员，并要求各会办单位指派一位

业务骨干参与办理工作，按时办理完成了代表建议回复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人大建议的办理是一项系统性工作，我局建立了一套完

善的办理规范流程，坚持“统一受理、归类办结、限时反馈、

跟踪回访”的原则，进一步规范办理程序，确保办理工作及

时、高效、满意。在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时，我局严格按照《关

于办理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的通知》

（汕府办函〔2018〕号）文件精神和要求办理，重视回复质

量，克服答复过于简单，流于形式的不良做法，主要做法是：

（一）规范流程办理。我局严格按照交办、承办、答复、

走访、总结等规范程序进行建议办理，建立工作台账，记录

走访、调查等工作情况，加强规范化管理，确保了意见建议

办理的规范性和严肃性。

（二）加强过程跟踪。为保证高质、高效完成办理工作，

我局把意见建议办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及时研究办理

意见，提出切实可行的落实措施。办公室加强统筹协调，明

确各主办、会办件的责任分工和责任科室，落实了市政科、

住房科、城乡科等有关科室的办理责任，加强办理过程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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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管理，根据建议办理的新变化，及时提出规范化的办理

要求，纠正存在的问题，督促有关（科）室、单位把解决问

题的措施落到具体工作中，做到“件件有着落，事事有回音”。

（三）强化沟通联络。各责任科（室）、单位坚持深入

实际做好调查研究，采取走出去、请进来或电话等形式，通

过召开议案办理工作协调会，加强与代表的联系沟通，听取

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做到先面商后办理再答复，办理结果及

时答复代表。

（四）注重办理实效。今年涉及我局建议主要体现在城

市基础设施、城乡建设、住房、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，我们

坚持将代表们的意见与住建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，以办理

工作促进业务工作，促进我市城乡建设的发展。

三、典型事例

（一）主办件方面

1.第 02 号《关于将市区四马路及建设西路拆迁改造列

入 2018 市区道路改造计划的建议》，该道路是市区市民出

行、学生上学放学、游客旅游、商家经营的重要交通干道。

我局已向市政府报告了该事项，后续情况将向人大代表通

报。代表对答复结果表示基本满意。

2.第 15 号《建设沙滩海滨公园，献礼建市三十年的建

议》，该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带动主城区西向拓展，同时也能

提升城市景观、改善城市形象，吸引更多的旅游和投资，助

力汕尾经济全面发展。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，现已选出 3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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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胜设计方案，同时在网站上公开给市民群众进行投票，以

便为市政府最终确定设计方案提供决策依据。以此同时，城

区政府也已开展征地拆迁补偿工作。代表对答复结果表示满

意。

3.第 15 号《关于要求市政府将红海湾开发区基础设施

纳入市区市政规划建设的建议》，该建议内容涉及到市委、

市政政府的重大决策和红海湾开发区体制问题，按照我局工

作职能，没办法牵头办理该议案。我局已向市政府报告了该

事项，并建议红海湾管委会向市委、市政府提出要求。代表

对答复结果表示满意。

（二）会办件方面

1.第 14 号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火灾隐患排除和优化

消防安全设施的建议》，我局认真按照《关于印发汕尾市创

建消防安全社区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汕消安〔2018〕2 号）

工作部署，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的

安全防范工作。按照《关于召开进一步加强全市消防安全管

理工作会议的通知》（汕消安〔2018〕20 号）要求，我局于

9 月 6 日对抽查了市区银湖湾、碧桂园、金玉湾、鸿景园 2

期、金湖花园、龙富广场、御景园、湖景花园、泰濠世纪豪

庭、龙富花园等 10 家比较大型物业小区开展消防火灾隐患

排查工作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发现，立即整改，跟踪

督促，限期完成，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。按照标准要

求，建立微型消防站值班值守、联勤联动制度，并将微型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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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站纳入灭火救援联勤联动体系，参与周边区域的灭火处置

工作，微型消防站充分发挥距离火灾现场近、到场时间短的

优势，遇到火情快速出动，切实做到“最早、灭小、灭了”，

有效处置初起火灾点。

2.第 31 号《服务民生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》（人

大议案 31 号），根据我局职能，我局认真组织开展了南粤

古驿道保护和修复利用工作，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。汕尾

海丰羊蹄岭—惠州惠东高潭古道（汕尾段）被列为今年省定

的11条南粤古驿道重点线路之一，该线路汕尾段全长约92.8

公里，古道本体长度约 11.4 公里，线路途经 7 个乡镇 54 个

村庄，目前进行全面施工，力争年底前完成全线建设任务，

对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，大展发展乡村旅游有极大的促

进。下一步我局将挖掘古驿道及其沿线的红色历史文化，加

强古驿道的宣传推广工作，积极组织开展适合古驿道的体育

赛事，提高古驿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我局也将联合市旅游

局策划古驿道特色旅游路线，对古驿道上的重要节点进行包

装策划，引导村庄村民经营民宿、开办农家菜馆和售卖农副

产品，组织相关专家对旅行社、古驿道讲解员、志愿者等进

行培训，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。

3.第 35 号《关于安全处置城市污泥的建议》，华润（海

丰）电力有限公司目前已建设了 300 吨的污泥掺烧耦合发电

设施，为尽快解决我市污泥无害化处置问题，我市与华润（海

丰）电力有限公司进行了充分协商，草拟了合作框架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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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 14 日，市政府常务会议审核通过了《汕尾市城镇污泥无

害化处理框架协议》，按照协议相关条款，我市全部城镇产

生的污泥交由华润公司处理。目前该污泥处置设施已经建设

完成，我市已开始调运污泥前往处置，同时我市还积极与红

海湾发电厂联系，进一步增加污泥处置能力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今年的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

正确领导下，在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，逐步解决了一批

人大代表关心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有力推动各项工作任务的

顺利完成。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由于城市建设是一项系

统性工程、社会工程，城市基础设施涉及面广，任务重、时

间紧，一些工作还有待继续加强完善。虽然我局严格按照相

关要求按时办理完成人大代表建议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得

到代表们的肯定，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，工作不够细致，深

入实地调查研究力度不够，有待加强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思路

下来，我局将加大力度，积极解决人大代表和老百姓反

映关注的焦点问题、热点问题，注重办理质量和效率，进一

步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，强化措施、完善制度，建立和完善

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制度，按制度办理，抓好每个环节，进一

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完善城市功能，提升城市形

象，为把汕尾建设成为沿海经济带靓丽明作出应有贡献。

六、解释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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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02 号《关于将市区四马路及建

设西路拆迁改造列入 2018 市区道路改造计划的建议》，因

该道路拆迁改造目前市政府尚未列入 2018 年市政市区道路

改造计划，还需我局继续负责跟进并回复代表，所以反馈为

基本满意。

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8 年 10 月 23 日


